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1年“质量月”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检查暨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中秋、国庆节前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水平，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确保中秋、国庆节前后我区建设领域各方面形势稳定，按照《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立即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的通知 》（佛安〔2021〕17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南安办〔2021〕75号）、《关于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导工作的通知》（南安办〔2021〕147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的通知》（南安委〔2020〕10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1年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宣传南粤行”活动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24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南安办〔2021〕103号）、《2021年佛山市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方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钢筋等建材产品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市监〔2021〕20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1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45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1年“质量月”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检查暨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中秋、国庆节前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主要安排
　　（一）检查时间：2021年9月27日至29日。
　　（二）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分管副局长黄玮瑜担任，局建管股、质安股、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相关负责人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人员：检查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相关股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区建筑质量安全巡查专家组成。
　　三、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区管和镇管），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二）检查内容
　　1.施工安全方面
　　（1）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相关人员到位履责情况。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落实施工方案情况：包括施工方案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情况、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情况、施工过程中按施工方案施工情况、重大危险源公示情况、重大危险源隐患检查台账及整改落实情况。
　　（3）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包括是否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具有消防总平面图;是否具有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是否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消防责任人落实情况；尤其是施工现场临时用房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4）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情况：包括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施工现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应急管理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2-4、《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附录A、B评分表。
　　2.质量管理方面
　　（1）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情况。
　　（2）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复检和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施工现场落实“三禁”（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各项管理措施情况。
　　（4）设计文件修改、变更情况，按图施工执行情况，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5）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情况。
　　（6）渗、漏、裂等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情况。
　　（7）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执行情况。
　　（8）质量问题处理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5-7。
　　3.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抽检
　　本次检查将对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混凝土强度、楼板厚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等）进行抽检。
　　4.疫情防控及工地食堂管理情况
　　（1）各方责任主体疫情防控责任落实情况、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编制情况，专职人员配备和防疫物资保障情况，员工健康监测情况，工地现场封闭管理和防疫消杀等防控情况，《工地八条》等宣传教育情况等。检查要求按照上级最新有关文件执行。
　　（2）工地食堂用餐在50人以上的（含50人）是否按规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堂工作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健康证等。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8、9。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本次大检查给予高度重视，各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依据检查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并填写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1）留置备查。我局检查组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被抽检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届时必须到场，按要求准备相关文件资料，接受询问检查，配合检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抽检及按照检查内容提前做好工程实体抽检准备。检查各方责任主体市场行为的相关文件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检查后限期3个工作日内不能补交的，视同没有此类材料，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认定。
　　（三）本次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抽检工作由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作为检测单位，涉及需委托省级单位及其他单位进行检测的，由区检测站统一委托办理。抽检的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由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跟进处理。
　　（四）对发现存在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质量或安全隐患、未落实企业自查工作的工程，由各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发现存在重大的质量、安全隐患及其他严重情况的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同时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记分或扣分。我局将对检查情况予以全区通报，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五）检查组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和《责令停工通知书》由工程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后，报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复查。复查结果由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及时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
附件1：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情况自查表.doc
附件2：在建工程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doc
附件3：在建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表.doc
附件4：南海区有限空间管理检查表.xls
附件5：“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doc
附件6：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表.doc
附件7：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监督抽查表.doc
附件8：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措施检查表.doc
附件9：建筑工地食堂巡查表.xls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9月23日
　　（联系人：廖泽蔼，联系电话：8632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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